
青岛西海岸新区档案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机构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
	实施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1
	青岛市黄岛区档案局
	负责全区档案行政管理工作
。
	对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罚
	37
00
00
02
75
00
1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八条：“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五)损毁、分散、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以及拒绝、阻碍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予以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七条：“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密泄密、监守自盗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轻重,由有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七）档案管理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序号
	实施机构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
	实施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2
	青岛市黄岛区档案局
	负责全区档案行政管理工作
。
	对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泄露档案秘密的处罚
	37
00
00
02
75
00
2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七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第二十八条：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泄露档案秘密的。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擅自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四)擅自提供、抄录、复制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以及拒绝、阻碍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予以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泄露档案秘密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七条：“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密泄密、监守自盗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轻重,由有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七)档案管理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序号
	实施机构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
	实施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3
	青岛市黄岛区档案局
	负责全区档案行政管理工作
。
	对涂改、伪造档案的处罚
	37
00
00
02
75
00
3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七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第二十八条：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三)涂改、伪造档案的。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以及拒绝、阻碍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予以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涂改、伪造档案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七条：“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密泄密、监守自盗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轻重,由有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七)档案管理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序号
	实施机构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设定、行使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级
	实施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4
	青岛市黄岛区档案局
	负责全区档案行政管理工作
。
	对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罚
	37
00
00
02
75
00
4
	行政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八条：“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
3.【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擅自转让档案的;(二)擅自出卖档案的。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以及拒绝、阻碍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予以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县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行为的处罚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省市级制定的行政处罚标准规范，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处罚事项，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通过，2016年11月修正）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2017年3月修正）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六)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3.【地方性法规】《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通过）第三十七条：“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密泄密、监守自盗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档案管理条例》（1997年5月通过，2018年9月修正）第四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轻重,由有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七)档案管理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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